
【议论纷纷】

@大风北吹 需要重视的是，
作为未成年人监护者的家长，必
须主动有为，因为“熊孩子”拿的
恰恰是家长的手机。最关键的，
还是要让家长管好孩子，这才是
解决未成年人乱打赏的重点。

@笑靥如花 虽然有最高法
的司法解释，却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未成年人打赏问题。对此，
加快推进游戏平台、直播平台设
立“注册实名认证+支付前人脸
识别”双认证系统，采取严格审
核用户身份、控制登录时长、限
制未成年人充值和打赏等手段，
当是遏制“熊孩子”打赏的有效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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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月饼回归食物本质
是一个可喜变化

□罗志华

在斑马线上摆拍有违“礼让行人”初衷
□张西流

“户籍+学籍”击中了“高考移民”的七寸
□堂吉伟德

【下期话题】

“熊孩子”打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在互联网上关于“熊孩子”
对主播高额打赏的报道频频进
入公众视野，“熊孩子”在家长
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主播进行高
额打赏，或以各种方式获取家长
支付密码后在网络平台大额消
费的案例层出不穷。对此，你怎
么看？

螺蛳粉、辣条、小龙虾月饼
出圈后，今年的“月饼大战”中，
下一个爆款会是走奶茶风的海
盐芝士流心、复刻经典的夫妻肺
片、下午茶风格的猫山王榴莲，
还是被消费者视为“yyds”的五
仁、蛋黄等传统口味？作为代表
性国货，近年来，围绕年轻人饮
食习惯和审美，针对不同消费场
景，每年都有新变化的月饼逐渐
回归食物本质，呈现出点心化、
零食化、健康化等趋势，自吃比
例不断上升。

（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曾几何时，月饼吃的基本
功能受到挑战，月饼的其他功
能如送礼等，则喧宾夺主，成为
主要功能。商家在销售月饼时，
也习惯于事先询问消费者“是自
吃还是送人”，针对两种不同的
购买目的，推荐的月饼种类也
大相径庭。

月饼自吃比例低、送礼比例
高，催生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其

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商家打
着“高端定制”“尊贵气息”等幌
子，推销高价月饼，市面上以包
装精美的月饼占多数，有的月饼
包装比月饼本身要贵得多，有的
月饼还配上名烟、名酒、名酒中
药等，月饼的价值远不及附带商
品的价值，月饼只不过是送礼的
幌子。此类现象助长了腐败，让
人际关系变得庸俗，也破坏了市
场、影响了节日气氛。

近年来，月饼市场悄然发生
着改变。天价月饼逐渐减少，需
求日益疲软，目前在市场上已难
寻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平价月
饼、散装月饼等。这些月饼虽然
外表不再华丽，但内容与品质都
在不断提升。此次调查也是如
此，有27.4%的消费者买来自吃，
比送礼需要高出近5个百分点。
月饼的食物本质在逐渐回归，

“月饼是用来吃的”这一观点已
深入人心。

这种改变，首先当然得益于
民众观念的转变。过去很多人追

捧包装精美、合适送礼的月饼，
主要因为好面子、讲排场，如今，
民众普遍变得现实与真诚。并
且，健康理念已深入人心，民众
挑选月饼，越来越不重外表重品
质，成分是什么、对身体是否有
益等，成为消费的主要影响因
素。月饼回归食物本质，也见证
了反腐成效。早几年，每逢国庆
中秋双节，纪检部门都特别强调
要廉政过节，对收受礼品、礼券
等行为明令禁止。几年的治理，
已让民风在党风政风的影响下，
变得越来越淳朴，月饼的市场与
消费习惯也随之转变。

月饼回归食物本质是个可
喜的变化。期待这一变化能够形
成不变的趋势持续下去，并不断
赋予新内容，比如月饼更能吃出
健康、吃出品位、吃出地方特色
等。更希望以这种变化为契机，
带动其他方面积极变化，在月饼
回归食物本质的同时，也让中
秋、春节等传统节日更富传统文
化气息。

近日，广东河源两名学生打
扮的女性在斑马线上爬行拍照
一事引发热议。8月18日，南都
记者从河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获悉，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相关
情况，决定公开相关监控视频画
面，以此对市民进行警示教育。

（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行人无故在斑马线上滞留，
不按红绿灯行走，不仅让司机无
所适从，不得不被动违反交规，
而且会造成交通拥堵，甚至引发
交通事故。正因为如此，针对行
人和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各
地交管部门也安装了行人闯红
灯视频抓拍、曝光系统，并在部
分繁华路段设立了交通整治宣

传教育点，现场开展宣传教育，
强化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
识；对于闯红灯等违反交通法规
的行人，也给予相应处罚。

如此情境下，两名女孩在斑
马线上摆拍，显然是在明目张胆
地挑战交通法规。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相关规定，未经许可，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
非交通活动。行人不得在车行道
内坐卧、停留、嬉闹；行人实施其
他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交警部
门处以警告或罚款。可见，这种博
取眼球的行为非常危险，不仅无
视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对周围行
驶车辆造成极大的干扰，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必须严厉查处。

特别是，两名女孩在斑马线
上摆拍，有违“礼让行人”初衷。换

言之，礼让斑马线，还需人与车文
明互动。行人有行人的规矩，车辆
有车辆的规矩，各守规矩，才是文
明和谐的城市交通。人车相互礼
让，才是礼让斑马线的本意。这就
要求，无论是行人还是骑行者，都
应做到不闯斑马线、不闯红灯，这
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
责。比如，在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
口，车辆应主动减速慢行，礼让
行人，行人这时应快速文明过马
路，形成一种车让人、人让车的
和谐氛围。特别是，交管部门在
执法时，不能“一刀切”，应尽量
考虑现场具体情况，酌情处理。
交通法规不仅约束车辆，同样适
用行人，如果行人因为不遵守交
通规则导致事故发生，也应承担
相关责任。

记者8月16日从天津市教
育招生考试院获悉，天津市完善
高考报名政策正式公布。自
2022年普通高考报名（2021年
11月初）开始，天津市高考报名
条件由单一的“户籍”要求调整
为“户籍+学籍”的要求。根据新
的政策，具有天津市常住户籍的
应届毕业生在报名参加高考时，
须具有天津市高中阶段学校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8月19日《科技日报》）

所谓高考移民，是部分考生
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途径，向
录取分数线比较低、录取率比较
高的省份流动，从而达到上理想
大学的目的。“高考移民”问题牵
涉到多方利益，破坏了高考公
平，并由此滋生了诸多乱象。如
果任由高考移民之类的乱象滋
生蔓延，高考自身的合法性和合
理性也就荡然无存。

因而，打击“高考移民”已迫
在眉睫，应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
本的策略。早在2016年，教育部
和公安部就联合下发《关于做好
综合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

知》，要求重点发现和纠正人籍分
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的现象。
各地结合本地情况纷纷出台了具
体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未
实现根治。近日，有人发帖称，衡
水中学校长郗会锁之子郗某某赴
西藏报名高考，被指“高考移民”。
西藏教育考试院就此回应称，郗
某某户籍在藏但其父援藏未满三
年，已取消其报考资格。河北衡水
中学号称“高考圣地”，拥有多个

“全国第一”的称号，校长之子“移
民”到西藏去参加高考，其比较优
势如何可想而知。

高考移民的非公平性，还有
很多例子可以佐证。如2013年，
河北考生共计 44.98 万人，2013
年天津市高考报名人数仅有6.24
万人。例如，一个河北考生通过购
房落户，然后选择一所民办学校
就读，就可以参加当年的高考，从
而享受政策红利。之前，很多地方
要么设置了户籍门槛，要么设置
了学籍条款，在时间的要求上也
有很大的差异，就给了高考移民
一族创造了极大便利条件，通过
各种渠道和手段去应对。以天津
为例，透过三年的过渡期不难发

现，之前单一的“户籍”条件且没
有就读的时间要求，很难预防高
考移民现象的发生。

这种情况跟福建比较相似，
据中国青年报2017年11月的报
道，由于近两年来福建高考录取
分数线比周边省份低，且福建
2018 年的高考报名通知中规定

“具有福建省户籍的人员”即有
资格参加高考，“高考移民”的行
为也变得暗流涌动，网络上出现
了“上名牌大学，办福建户口”等
内容的广告。为遏制高考移民乱
象，福建省出台了“户籍+学籍”
的高考报名条件，并且要求考生
有3学年连续实际就读经历，相
关新规定出台后，高考移民现象
已然扭转。

在打防并举的措施中，预防
是最经济和高效的手段。就现实
来看，“户籍+学籍”的双标准，辅
以“连续实际就读”的硬条款，抓
住了“高考移民”的七寸，为治理

“高考移民”设立了一道“隔离阀”。
再加上对通过非正常户籍学籍迁
移、户籍学籍造假、出具虚假证明
材料等行为的打击，“高考移民”
的乱象才能得到根本好转。

电子烟广告
“有效解决戒烟问题”“伤害减少

95%”……商场内、马路边，随处可
见电子烟产品的广告，常见硕大的人
物头像搭配悠然自得的表情。记者
注意到，由于将电子烟按照卷烟进
行管理的相关规定仍在征求意见，
线下电子烟广告还是比较普遍。

（8月19日《成都商报》）

广告不能信马由缰
□苑广阔

很多人都知道，按照我国《广告
法》的相关规定，烟草制品不能在各
种媒体上打广告。于是很多电子烟
厂商重点转向线下市场拓展，其最
主要的广告形式，就是通过极富诱
惑力的大幅海报张贴在商家门口，
或者是竖立在商场的墙上。

然而不要小看了这些电子烟的
海报型广告，对于年轻人，尤其是青
少年，仍旧具有十足的吸引力。

在国家层面尚未将电子烟和传
统烟草画上等号之前，地方上对于
电子烟广告的限制至少可以说是

“无法可依”。尽管包括深圳、成都等
地已经针对电子烟的线下广告出台
了禁令，但是一些电子烟厂商却自
恃没有法律规定，也就不太把禁令
当回事。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
先应该要回归到电子烟究竟是不是
烟草这一根本问题上，希望国家从法
律与政策的角度，能够早点明确，其
他问题才可以厘清。不过也有法律界
人士表示，即使没有明确规定电子烟
是否属于烟草制品，出于对未成年人
身心的保护，同样应该对其销售和广
告作出严格限制。《广告法》第十条规
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
人的身心健康”。由此，出于对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保护，应对电子烟销售
采取严格的禁止性规定，广告主、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也需要承担法
律责任。

监管不能“下线”
□张淳艺

有人说，《广告法》明确禁止的是
烟草类产品，在国家层面尚未将电子
烟和传统烟草画上等号之前，监管存
在一定空缺。这固然是客观事实，却
并不意味着目前监管只能坐视线下
电子烟广告，不能有所作为。

首先，严查虚假广告宣传。一直
以来，一些企业为了给消费者制造

“电子烟不是烟”的错觉，营造绿色、
健康的消费体验，屡屡使用夸大功
效、虚假宣传的伎俩。比如，有的电
子烟宣称“不含尼古丁、焦油”，实际
上尼古丁含量严重超标；有的自诩

“新一代电子烟比传统纸烟危害性
降低95%”，却无法提供任何合法依
据和证明材料证明宣传内容的真实
性。

其次，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根据《广告法》，广告不得损害未成
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今年6月1日
起施行，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唆使未
成年人吸烟（含电子烟，下同）”“学
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
票销售网点”。

由此可见，电子烟不宜针对未
成年人发布广告。今年3月，河南三
门峡市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发现，某
商铺位于闹市区，且周边有多所中
小学，未成年人流动量大，店铺上方
的电子烟广告可能误导部分青少
年。经过约谈，商户主动撤销了电
子烟广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也应成为有关部门监管电子烟
广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老年模式”本为了服务老
年用户，却收获了一批年轻“粉
丝”；本是为了解决老人的问题，
却“意外”暴露了年轻人的痛点。
年轻人就愿意忍受无休止的弹
窗广告、各种跳转吗？用户会用
脚投票。一些人转向“老年模
式”，这是在表达诉求、抒发不
满。对商家而言，这无疑是一则
提醒、一记警钟。

——广州日报：《年轻人爱
适老版App，为啥？》

再优美的歌声、音乐，超过
一定的分贝，就是不堪入耳的噪
声。要是因声音太大而被罚款，
几百块钱已经不免心疼，因此而
心情不好折了面子，更不值得。
没有噪音，就是广场舞跳出的

“好声音”。
——北京晚报：《降噪广场

舞，跳出“好声音”》

我们当以百姓之名尊重医
者——没有医生的安好，就没有
人民健康的晴天，我们要少些
猜 忌 与 责 骂 ，要 杜 绝 无 理 取
闹，多些换位思考与将心比心，
因为医者有尊严，我们的生命才
更有尊严。我们当以生命之名致
敬医者——每一个以生命赴使
命、用大爱护苍生、以奉献卫安
康的医务人员，都是值得我们点
赞的平凡英雄。

——北京青年报：《尊医重
卫 人人可为》

“傍名牌”乱象
“鸽牌”“鸽皇”两个商标，仅

仅一字之差，10余年间，重庆两
家企业先后经历行政程序、行政
诉讼、民事诉讼等数次“交锋”。
近日重庆高院对该商标侵权行为
判赔1000万元，创下重庆法院已
公开判决的商标侵权案判赔最高
金额。对此，你怎么看？


